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17號

原      告  陳玫君  

0000000000000000

            陳采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志雄律師

追加原告    陳川曜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昱臻  

被      告  陳金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分別於民國112年5月28日、112年9

月1日死亡，渠等生前共同育有長女即原告Ａ０３、次女即

原告Ａ０４、三女即被告Ａ０８、長子即訴外人陳福明，因

陳福明於106年間死亡，由其長子即追加原告Ａ０６、次子

即追加原告Ａ０５代位繼承其應繼分，故兩造為被繼承人陳

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

(二)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7年8月13日經醫師診斷罹患失智症，被

繼承人陳招治亦於112年7月1日經醫師診斷為中度失智，詎

被告乘為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保管存摺、印鑑之機會，

擅自於如附表一、二所示時間，自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

所申設郵局帳戶內分別提領如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另被繼

承人陳永遠自106年1月起，每月均會交付新臺幣（下同）1

萬元給被繼承人陳招治，被繼承人陳招治亦囑託被告Ａ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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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存入前揭郵局帳戶，然被告Ａ０８均未存入，自106年1

月起至112年5月被繼承人陳永遠死亡止，共計77萬元未存

入。又被告Ａ０８代為收受Ａ０１（原告舅舅）給被繼承人

陳永遠、陳招治之繼承人之喪葬禮金51,000元，未返還給繼

承人，此部分被告獲有不當利益，應返還全體繼承人。被告

Ａ０８不當提領、未存入、收受之上開款項，扣除其代為支

付被繼承人陳永遠之日常生活、就醫、喪葬等費用共計372,

560元；支出被繼承人陳招治之日常生活、就醫、喪葬等費

用共計430,618元後，被告Ａ０８仍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

遠、陳招治之繼承人2,299,822元（計算式：876000+000000

0+7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爰依民法第17

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擇一判決被告應返還被

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上開款項。

(三)又被繼承人陳永遠自107年起即失智，已如前述，詎被告竟

利用被繼承人陳永遠欠缺正常意思表示能力之際，於108年9

月8日與被繼承人陳永遠簽訂贈與契約，並於108年10月3日

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

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建物（下稱系爭

不動產）移轉登記至被告名下。惟被繼承人陳永遠彼時對於

不動產贈與等複雜事務已欠缺辨識其法律效果之能力，顯然

不可能為贈與之意思表示，系爭法律行為並未成立。縱認系

爭法律行為成立，陳永遠當時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75條後段

規定，亦屬無效。系爭法律行為既有前述不成立或無效事

由，被告即未合法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系爭不動產仍

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所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

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塗銷上開

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四)聲明：

 1、被告應給付2,299,8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予被繼承人陳永遠、陳

招治之全體繼承人即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８、Ａ０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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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公同共有。

 2、確認訴外人陳永遠與被告Ａ０８間系爭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

為及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均無效。

 3、被告Ａ０８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10月3日在臺南市安南地政

事務所，以贈與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

 4、被告Ａ０８應將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

即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８、Ａ０６、Ａ０５公同共有。

二、被告則答辯略以：

(一)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全體繼承人2,299,822元部分：

 1、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生前均自行保管帳戶之存摺、印

章、提款卡，被繼承人陳永遠死亡後，遺產沒有分割，其帳

戶改由陳招治保管，於112年8月13日後，被繼承人陳招治才

將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現金交由伊保管，但伊

提領款項均係依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授權領取，如果不

是父母同意，在112年8月13日之前伊無法領款，在112年8月

13日之後，係被繼承人陳招治說這樣不用拿來拿去才將帳戶

存摺、印章、提款卡交由伊保管，伊領款後也會告知被繼承

人陳招治款項用途。

 2、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自106年1月起，每月會交給被繼承

人陳招治1萬元云云，伊不知悉這件事，被繼承人陳招治亦

未曾將此部分款項交由伊管理，此款項如何使用、是否存入

郵局，均由被繼承人陳招治自行決定，與伊無關。

 3、喪葬禮金51,000元係被繼承人陳永遠過世後，伊舅舅Ａ０１

包給伊母親即被繼承人陳招治的白包，禮金是被繼承人陳招

治拿的，此部分事實伊不清楚。

 4、家裡的費用都是父母在出的錢，原告都認為不用花生活費，

父親過世後所有的錢都是母親在管理，若需要家用，伊才會

跟母親拿錢，母親出院之後才全部交給伊，其餘之前母親如

何使用錢，伊不清楚。大家逢年過節出去吃飯都是父母出的

錢，伊母親又很喜歡買電台的藥，自己會打電話叫電台送藥

過來，這些原告都知道。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5、父母死亡後伊連同母親身故之保險金20萬元均用於支付父親

的醫療、喪葬、日常開銷共372,560元，另有支出委託他人

祭拜父親的費用7,500元，並有支出母親之醫療、喪葬、日

常開銷共計430,618元，其餘伊保管之父母帳戶內款項及現

金，伊沒有據為己有的意思，本案確定後，全體繼承人可以

來分割遺產。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生前贈與被告系爭不動產之法

律行為無效部分：伊父親即被繼承人陳永遠只是耳朵重聽，

頭腦很清楚，伊父親係依法將系爭不動產贈與伊，並完成所

有權移轉登記，此贈與行為合法有效，請駁回原告之訴。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先後於112年5月28日、

同年9月1日死亡，以兩造為其等全體繼承人等情，有原告所

提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堪可

採信。

(二)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全體繼承人2,299,822元部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

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

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

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另按民事訴訟如係由

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

 2、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

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

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

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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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

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又「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

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侵害取得本應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

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正當性，亦即以侵害行為取

得應歸屬他人權益內容之利益，而從法秩權益歸屬之價值判

斷上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者，始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

而成立不當得利。「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

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

實而受有利益，固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

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

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而應由受益人就其受益有「法

律上之原因」負舉證之責。惟受損人仍應就受益人有侵害事

實而受有利益，且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3、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乘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

存摺、印章、提款卡之機會，盜領如附表一、二所示金額云

云，為被告所否認，辯稱：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

存摺、印章、提款卡一直是自行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逝世

後，其帳戶改由被繼承人陳招治保管，直至112年8月13日，

被繼承人陳招治才將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

印章、提款卡交付伊保管，伊一直係依被繼承人陳永遠、陳

招治之授權提領款項如前述，而原告未能就被告於112年8月

13日前即已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

章、提款卡乙節提出任何證據，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又按代理權之授與並不以明示為限，如依本人之行為或其他

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授權之意思者，即生效力（最高法院

84年度台上字第148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則被告既未保

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除

非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交付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

並告知提款卡密碼，被告當無提領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

帳戶內款項之可能，而自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交付帳戶

存摺、印章、提款卡，並告知提款卡密碼之事實，應能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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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知其等有授權被告領款之意。又被告於112年8月13日後雖

有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之

事實，然其自斯時以後，僅提領附表二編號19至23所示款項

合計386,000元，惟其主張其有為被繼承人陳招治支出醫

療、喪葬、日常開銷共計430,618元乙節，為原告所自認

（調字卷第15頁），已超過被告提領之款項，尚難認被告有

何不法行為或受有何不當利益，是原告主張被告有盜領如附

表一、二所示款項，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

繼承人云云，尚非可採。

 4、又原告主張被告侵占被繼承人陳招治囑託存入郵局帳戶款項

共77萬元、訴外人Ａ０１給付之喪葬禮金51,000元云云，未

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生前贈與被告系爭不動產之法

律行為無效部分：　　

 1、按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及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無

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

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此觀民法第

13條第1項、第15條、第75條規定自明。上開規定旨在兼顧

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全，即成年人如未受監護宣告，除有心

神喪失、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達喪失意思能力程度之情形

外，所為之法律行為自屬有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235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繼承人陳永遠為00年0月0日出

生，112年5月28日死亡，其生前未受監護宣告乙節，除有其

戶籍謄本在卷可稽外（調字卷第2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

則其於108年9月6日申請系爭印鑑證明及同年10月3日以贈與

為登記原因移轉系爭不動產予被告時（見調字卷第101至111

頁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6日所登記字第114010218

9號函覆登記資料及同卷第117至177頁系爭不動產土地建物

登記第一類謄本），應具有完全行為能力，原告主張被繼承

人陳永遠於此期間因罹患失智症而無移轉財產之意思能力等

節，既為被告所否認，依上說明，即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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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2、原告雖提出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開具之診斷證明書影本

乙紙（調字卷第29頁），其上記載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7年8

月13日即經診斷罹患有失智症等語，然失智症尚有病情輕重

起伏之差別，尚難逕以被繼承人陳永遠罹患有失智症乙節，

遽認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8年9月、10月間申請印鑑證明並將

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時，有何心神喪失、

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達喪失意思能力程度之情形。又據本院

檢附上開診斷證明書影本，函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關

於被繼承人陳永遠是否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

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據該院函覆略以：因病患最後一次就診為107年8月13日，當

時主訴無法有效溝通，因後續沒有再回診，無法得知其症狀

及疾病進展或是否進步退化之情形等語（訴字卷第207

頁）。而無法有效溝通乙節，無非病患家屬主訴，且無法有

效溝通，尚可能與長者聽力、喉部退化情形甚至個人口音有

關，尚難謂被繼承人陳永遠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

效果之情形。況據證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伊為地

政士，被繼承人陳永遠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贈與被告之登記

事務係伊代為辦理，被繼承人陳永遠是外省人，伊有跟被繼

承人陳永遠聊天，當時被繼承人陳永遠精神狀況OK，也沒有

談話不正常或說不出來的現象，伊當時也不知道被繼承人陳

永遠有失智症，失智症也有可能是輕微的，不一定是完全失

智，伊不是醫生也不曉得，當時也沒有談到失智症的問題等

語（訴字卷第185至188頁）。是綜核本件原告所提出證據，

尚難證明被繼承人陳永遠於贈與系爭不動產予被告當時，係

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則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贈

與系爭不動產予被告之債權行為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

無效，被告應塗銷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登記，並將系爭

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繼承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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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云云，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據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99,82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予被繼承

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另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

確認被繼承人陳永遠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

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無效，另請求被告應塗銷前

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

被繼承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李崇文 

附表一：

編號 日期 金額

1 112年1月2日 10萬元

2 112年2月1日 6萬元

3 112年3月1日 6萬元

4 112年3月1日 4萬元

5 112年3月30日 50萬元

6 112年4月8日 6萬元

7 112年4月8日 1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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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8 112年5月1日 37,000元

合計：876,000元

編號 日期 金額

1 112年1月27日 6萬元

2 112年1月27日 4萬元

3 112年1月28日 6萬元

4 112年1月28日 6萬元

5 112年1月29日 6萬元

6 112年1月29日 6萬元

7 112年1月30日 6萬元

8 112年1月30日 6萬元

9 112年1月31日 6萬元

10 112年1月31日 6萬元

11 112年2月1日 6萬元

12 112年2月1日 6萬元

13 112年2月2日 6萬元

14 112年2月2日 6萬元

15 112年5月1日 6萬元

16 112年5月1日 4萬元

17 112年7月24日 6萬元

18 112年7月24日 4萬元

19 112年8月27日 6萬元

20 112年8月27日 6萬元

21 112年8月27日 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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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12年8月28日 21萬元

23 112年9月1日 26,000元

合計：1,40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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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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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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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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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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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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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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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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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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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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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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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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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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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17號
原      告  陳玫君  


            陳采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志雄律師
追加原告    陳川曜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昱臻  
被      告  陳金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分別於民國112年5月28日、112年9月1日死亡，渠等生前共同育有長女即原告Ａ０３、次女即原告Ａ０４、三女即被告Ａ０８、長子即訴外人陳福明，因陳福明於106年間死亡，由其長子即追加原告Ａ０６、次子即追加原告Ａ０５代位繼承其應繼分，故兩造為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
(二)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7年8月13日經醫師診斷罹患失智症，被繼承人陳招治亦於112年7月1日經醫師診斷為中度失智，詎被告乘為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保管存摺、印鑑之機會，擅自於如附表一、二所示時間，自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所申設郵局帳戶內分別提領如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另被繼承人陳永遠自106年1月起，每月均會交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給被繼承人陳招治，被繼承人陳招治亦囑託被告Ａ０８幫忙存入前揭郵局帳戶，然被告Ａ０８均未存入，自106年1月起至112年5月被繼承人陳永遠死亡止，共計77萬元未存入。又被告Ａ０８代為收受Ａ０１（原告舅舅）給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繼承人之喪葬禮金51,000元，未返還給繼承人，此部分被告獲有不當利益，應返還全體繼承人。被告Ａ０８不當提領、未存入、收受之上開款項，扣除其代為支付被繼承人陳永遠之日常生活、就醫、喪葬等費用共計372,560元；支出被繼承人陳招治之日常生活、就醫、喪葬等費用共計430,618元後，被告Ａ０８仍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繼承人2,299,822元（計算式：876000+0000000+7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擇一判決被告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上開款項。
(三)又被繼承人陳永遠自107年起即失智，已如前述，詎被告竟利用被繼承人陳永遠欠缺正常意思表示能力之際，於108年9月8日與被繼承人陳永遠簽訂贈與契約，並於108年10月3日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建物（下稱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至被告名下。惟被繼承人陳永遠彼時對於不動產贈與等複雜事務已欠缺辨識其法律效果之能力，顯然不可能為贈與之意思表示，系爭法律行為並未成立。縱認系爭法律行為成立，陳永遠當時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亦屬無效。系爭法律行為既有前述不成立或無效事由，被告即未合法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系爭不動產仍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所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塗銷上開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四)聲明：
 1、被告應給付2,299,8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予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即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８、Ａ０６、Ａ０５公同共有。
 2、確認訴外人陳永遠與被告Ａ０８間系爭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均無效。
 3、被告Ａ０８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10月3日在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以贈與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
 4、被告Ａ０８應將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即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８、Ａ０６、Ａ０５公同共有。
二、被告則答辯略以：
(一)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全體繼承人2,299,822元部分：
 1、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生前均自行保管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被繼承人陳永遠死亡後，遺產沒有分割，其帳戶改由陳招治保管，於112年8月13日後，被繼承人陳招治才將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現金交由伊保管，但伊提領款項均係依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授權領取，如果不是父母同意，在112年8月13日之前伊無法領款，在112年8月13日之後，係被繼承人陳招治說這樣不用拿來拿去才將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交由伊保管，伊領款後也會告知被繼承人陳招治款項用途。
 2、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自106年1月起，每月會交給被繼承人陳招治1萬元云云，伊不知悉這件事，被繼承人陳招治亦未曾將此部分款項交由伊管理，此款項如何使用、是否存入郵局，均由被繼承人陳招治自行決定，與伊無關。
 3、喪葬禮金51,000元係被繼承人陳永遠過世後，伊舅舅Ａ０１包給伊母親即被繼承人陳招治的白包，禮金是被繼承人陳招治拿的，此部分事實伊不清楚。
 4、家裡的費用都是父母在出的錢，原告都認為不用花生活費，父親過世後所有的錢都是母親在管理，若需要家用，伊才會跟母親拿錢，母親出院之後才全部交給伊，其餘之前母親如何使用錢，伊不清楚。大家逢年過節出去吃飯都是父母出的錢，伊母親又很喜歡買電台的藥，自己會打電話叫電台送藥過來，這些原告都知道。
 5、父母死亡後伊連同母親身故之保險金20萬元均用於支付父親的醫療、喪葬、日常開銷共372,560元，另有支出委託他人祭拜父親的費用7,500元，並有支出母親之醫療、喪葬、日常開銷共計430,618元，其餘伊保管之父母帳戶內款項及現金，伊沒有據為己有的意思，本案確定後，全體繼承人可以來分割遺產。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生前贈與被告系爭不動產之法律行為無效部分：伊父親即被繼承人陳永遠只是耳朵重聽，頭腦很清楚，伊父親係依法將系爭不動產贈與伊，並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此贈與行為合法有效，請駁回原告之訴。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先後於112年5月28日、同年9月1日死亡，以兩造為其等全體繼承人等情，有原告所提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堪可採信。
(二)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全體繼承人2,299,822元部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另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
 2、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又「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侵害取得本應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正當性，亦即以侵害行為取得應歸屬他人權益內容之利益，而從法秩權益歸屬之價值判斷上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者，始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固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而應由受益人就其受益有「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之責。惟受損人仍應就受益人有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且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3、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乘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之機會，盜領如附表一、二所示金額云云，為被告所否認，辯稱：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一直是自行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逝世後，其帳戶改由被繼承人陳招治保管，直至112年8月13日，被繼承人陳招治才將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交付伊保管，伊一直係依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授權提領款項如前述，而原告未能就被告於112年8月13日前即已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乙節提出任何證據，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按代理權之授與並不以明示為限，如依本人之行為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授權之意思者，即生效力（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48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則被告既未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除非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交付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並告知提款卡密碼，被告當無提領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帳戶內款項之可能，而自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交付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並告知提款卡密碼之事實，應能間接推知其等有授權被告領款之意。又被告於112年8月13日後雖有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之事實，然其自斯時以後，僅提領附表二編號19至23所示款項合計386,000元，惟其主張其有為被繼承人陳招治支出醫療、喪葬、日常開銷共計430,618元乙節，為原告所自認（調字卷第15頁），已超過被告提領之款項，尚難認被告有何不法行為或受有何不當利益，是原告主張被告有盜領如附表一、二所示款項，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云云，尚非可採。
 4、又原告主張被告侵占被繼承人陳招治囑託存入郵局帳戶款項共77萬元、訴外人Ａ０１給付之喪葬禮金51,000元云云，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生前贈與被告系爭不動產之法律行為無效部分：　　
 1、按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及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此觀民法第13條第1項、第15條、第75條規定自明。上開規定旨在兼顧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全，即成年人如未受監護宣告，除有心神喪失、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達喪失意思能力程度之情形外，所為之法律行為自屬有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235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繼承人陳永遠為00年0月0日出生，112年5月28日死亡，其生前未受監護宣告乙節，除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稽外（調字卷第2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則其於108年9月6日申請系爭印鑑證明及同年10月3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移轉系爭不動產予被告時（見調字卷第101至111頁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6日所登記字第1140102189號函覆登記資料及同卷第117至177頁系爭不動產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應具有完全行為能力，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於此期間因罹患失智症而無移轉財產之意思能力等節，既為被告所否認，依上說明，即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　　
 2、原告雖提出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開具之診斷證明書影本乙紙（調字卷第29頁），其上記載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7年8月13日即經診斷罹患有失智症等語，然失智症尚有病情輕重起伏之差別，尚難逕以被繼承人陳永遠罹患有失智症乙節，遽認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8年9月、10月間申請印鑑證明並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時，有何心神喪失、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達喪失意思能力程度之情形。又據本院檢附上開診斷證明書影本，函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關於被繼承人陳永遠是否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據該院函覆略以：因病患最後一次就診為107年8月13日，當時主訴無法有效溝通，因後續沒有再回診，無法得知其症狀及疾病進展或是否進步退化之情形等語（訴字卷第207頁）。而無法有效溝通乙節，無非病患家屬主訴，且無法有效溝通，尚可能與長者聽力、喉部退化情形甚至個人口音有關，尚難謂被繼承人陳永遠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之情形。況據證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伊為地政士，被繼承人陳永遠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贈與被告之登記事務係伊代為辦理，被繼承人陳永遠是外省人，伊有跟被繼承人陳永遠聊天，當時被繼承人陳永遠精神狀況OK，也沒有談話不正常或說不出來的現象，伊當時也不知道被繼承人陳永遠有失智症，失智症也有可能是輕微的，不一定是完全失智，伊不是醫生也不曉得，當時也沒有談到失智症的問題等語（訴字卷第185至188頁）。是綜核本件原告所提出證據，尚難證明被繼承人陳永遠於贈與系爭不動產予被告當時，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則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贈與系爭不動產予被告之債權行為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被告應塗銷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登記，並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繼承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云云，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據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99,82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予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確認被繼承人陳永遠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無效，另請求被告應塗銷前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繼承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李崇文 
附表一：
		編號

		日期

		金額



		1

		112年1月2日

		10萬元



		2

		112年2月1日

		6萬元



		3

		112年3月1日

		6萬元



		4

		112年3月1日

		4萬元



		5

		112年3月30日

		50萬元



		6

		112年4月8日

		6萬元



		7

		112年4月8日

		19,000元



		8

		112年5月1日

		37,000元



		合計：876,000元

		


		










附表二：
		編號

		日期

		金額



		1

		112年1月27日

		6萬元



		2

		112年1月27日

		4萬元



		3

		112年1月28日

		6萬元



		4

		112年1月28日

		6萬元



		5

		112年1月29日

		6萬元



		6

		112年1月29日

		6萬元



		7

		112年1月30日

		6萬元



		8

		112年1月30日

		6萬元



		9

		112年1月31日

		6萬元



		10

		112年1月31日

		6萬元



		11

		112年2月1日

		6萬元



		12

		112年2月1日

		6萬元



		13

		112年2月2日

		6萬元



		14

		112年2月2日

		6萬元



		15

		112年5月1日

		6萬元



		16

		112年5月1日

		4萬元



		17

		112年7月24日

		6萬元



		18

		112年7月24日

		4萬元



		19

		112年8月27日

		6萬元



		20

		112年8月27日

		6萬元



		21

		112年8月27日

		3萬元



		22

		112年8月28日

		21萬元



		23

		112年9月1日

		26,000元



		合計：1,406,00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17號

原      告  陳玫君  



            陳采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志雄律師

追加原告    陳川曜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昱臻  

被      告  陳金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分別於民國112年5月28日、112年9

    月1日死亡，渠等生前共同育有長女即原告Ａ０３、次女即原告

    Ａ０４、三女即被告Ａ０８、長子即訴外人陳福明，因陳福明於10

    6年間死亡，由其長子即追加原告Ａ０６、次子即追加原告Ａ０５

    代位繼承其應繼分，故兩造為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

    體繼承人。

(二)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7年8月13日經醫師診斷罹患失智症，被

    繼承人陳招治亦於112年7月1日經醫師診斷為中度失智，詎

    被告乘為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保管存摺、印鑑之機會，

    擅自於如附表一、二所示時間，自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

    所申設郵局帳戶內分別提領如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另被繼

    承人陳永遠自106年1月起，每月均會交付新臺幣（下同）1

    萬元給被繼承人陳招治，被繼承人陳招治亦囑託被告Ａ０８幫

    忙存入前揭郵局帳戶，然被告Ａ０８均未存入，自106年1月起

    至112年5月被繼承人陳永遠死亡止，共計77萬元未存入。又

    被告Ａ０８代為收受Ａ０１（原告舅舅）給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

    治之繼承人之喪葬禮金51,000元，未返還給繼承人，此部分

    被告獲有不當利益，應返還全體繼承人。被告Ａ０８不當提領

    、未存入、收受之上開款項，扣除其代為支付被繼承人陳永

    遠之日常生活、就醫、喪葬等費用共計372,560元；支出被

    繼承人陳招治之日常生活、就醫、喪葬等費用共計430,618

    元後，被告Ａ０８仍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繼承人2

    ,299,822元（計算式：876000+0000000+77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

    段規定，請求擇一判決被告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

    之全體繼承人上開款項。

(三)又被繼承人陳永遠自107年起即失智，已如前述，詎被告竟

    利用被繼承人陳永遠欠缺正常意思表示能力之際，於108年9

    月8日與被繼承人陳永遠簽訂贈與契約，並於108年10月3日

    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

    號碼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建物（下稱系爭不動產）

    移轉登記至被告名下。惟被繼承人陳永遠彼時對於不動產贈

    與等複雜事務已欠缺辨識其法律效果之能力，顯然不可能為

    贈與之意思表示，系爭法律行為並未成立。縱認系爭法律行

    為成立，陳永遠當時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亦

    屬無效。系爭法律行為既有前述不成立或無效事由，被告即

    未合法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系爭不動產仍為陳永遠之

    全體繼承人所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

    用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塗銷上開系爭不動產

    所有權移轉登記。

(四)聲明：

 1、被告應給付2,299,8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予被繼承人陳永遠、陳

    招治之全體繼承人即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８、Ａ０６、Ａ０５公同共有。

 2、確認訴外人陳永遠與被告Ａ０８間系爭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

    及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均無效。

 3、被告Ａ０８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10月3日在臺南市安南地政事

    務所，以贈與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

 4、被告Ａ０８應將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即Ａ

    ０３、Ａ０４、Ａ０８、Ａ０６、Ａ０５公同共有。

二、被告則答辯略以：

(一)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全體繼承人2,299,822元部分：

 1、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生前均自行保管帳戶之存摺、印章

    、提款卡，被繼承人陳永遠死亡後，遺產沒有分割，其帳戶

    改由陳招治保管，於112年8月13日後，被繼承人陳招治才將

    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現金交由伊保管，但伊提

    領款項均係依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授權領取，如果不是

    父母同意，在112年8月13日之前伊無法領款，在112年8月13

    日之後，係被繼承人陳招治說這樣不用拿來拿去才將帳戶存

    摺、印章、提款卡交由伊保管，伊領款後也會告知被繼承人

    陳招治款項用途。

 2、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自106年1月起，每月會交給被繼承

    人陳招治1萬元云云，伊不知悉這件事，被繼承人陳招治亦

    未曾將此部分款項交由伊管理，此款項如何使用、是否存入

    郵局，均由被繼承人陳招治自行決定，與伊無關。

 3、喪葬禮金51,000元係被繼承人陳永遠過世後，伊舅舅Ａ０１包

    給伊母親即被繼承人陳招治的白包，禮金是被繼承人陳招治

    拿的，此部分事實伊不清楚。

 4、家裡的費用都是父母在出的錢，原告都認為不用花生活費，

    父親過世後所有的錢都是母親在管理，若需要家用，伊才會

    跟母親拿錢，母親出院之後才全部交給伊，其餘之前母親如

    何使用錢，伊不清楚。大家逢年過節出去吃飯都是父母出的

    錢，伊母親又很喜歡買電台的藥，自己會打電話叫電台送藥

    過來，這些原告都知道。

 5、父母死亡後伊連同母親身故之保險金20萬元均用於支付父親

    的醫療、喪葬、日常開銷共372,560元，另有支出委託他人

    祭拜父親的費用7,500元，並有支出母親之醫療、喪葬、日

    常開銷共計430,618元，其餘伊保管之父母帳戶內款項及現

    金，伊沒有據為己有的意思，本案確定後，全體繼承人可以

    來分割遺產。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生前贈與被告系爭不動產之法

    律行為無效部分：伊父親即被繼承人陳永遠只是耳朵重聽，

    頭腦很清楚，伊父親係依法將系爭不動產贈與伊，並完成所

    有權移轉登記，此贈與行為合法有效，請駁回原告之訴。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先後於112年5月28日、

    同年9月1日死亡，以兩造為其等全體繼承人等情，有原告所

    提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堪可

    採信。

(二)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全體繼承人2,299,822元部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

    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

    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

    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另按民事訴訟如係由

    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

 2、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

    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

    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

    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

    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

    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又「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

    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侵害取得本應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

    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正當性，亦即以侵害行為取

    得應歸屬他人權益內容之利益，而從法秩權益歸屬之價值判

    斷上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者，始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

    而成立不當得利。「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

    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

    實而受有利益，固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

    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

    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而應由受益人就其受益有「法

    律上之原因」負舉證之責。惟受損人仍應就受益人有侵害事

    實而受有利益，且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3、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乘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

    存摺、印章、提款卡之機會，盜領如附表一、二所示金額云

    云，為被告所否認，辯稱：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

    存摺、印章、提款卡一直是自行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逝世

    後，其帳戶改由被繼承人陳招治保管，直至112年8月13日，

    被繼承人陳招治才將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

    印章、提款卡交付伊保管，伊一直係依被繼承人陳永遠、陳

    招治之授權提領款項如前述，而原告未能就被告於112年8月

    13日前即已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

    、提款卡乙節提出任何證據，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

    按代理權之授與並不以明示為限，如依本人之行為或其他情

    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授權之意思者，即生效力（最高法院84

    年度台上字第148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則被告既未保管

    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除非

    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交付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並

    告知提款卡密碼，被告當無提領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帳

    戶內款項之可能，而自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交付帳戶存

    摺、印章、提款卡，並告知提款卡密碼之事實，應能間接推

    知其等有授權被告領款之意。又被告於112年8月13日後雖有

    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之事

    實，然其自斯時以後，僅提領附表二編號19至23所示款項合

    計386,000元，惟其主張其有為被繼承人陳招治支出醫療、

    喪葬、日常開銷共計430,618元乙節，為原告所自認（調字

    卷第15頁），已超過被告提領之款項，尚難認被告有何不法

    行為或受有何不當利益，是原告主張被告有盜領如附表一、

    二所示款項，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

    云云，尚非可採。

 4、又原告主張被告侵占被繼承人陳招治囑託存入郵局帳戶款項

    共77萬元、訴外人Ａ０１給付之喪葬禮金51,000元云云，未提

    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生前贈與被告系爭不動產之法

    律行為無效部分：　　

 1、按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及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無

    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

    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此觀民法第

    13條第1項、第15條、第75條規定自明。上開規定旨在兼顧

    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全，即成年人如未受監護宣告，除有心

    神喪失、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達喪失意思能力程度之情形外

    ，所為之法律行為自屬有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23

    5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繼承人陳永遠為00年0月0日出生

    ，112年5月28日死亡，其生前未受監護宣告乙節，除有其戶

    籍謄本在卷可稽外（調字卷第2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則

    其於108年9月6日申請系爭印鑑證明及同年10月3日以贈與為

    登記原因移轉系爭不動產予被告時（見調字卷第101至111頁

    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6日所登記字第1140102189

    號函覆登記資料及同卷第117至177頁系爭不動產土地建物登

    記第一類謄本），應具有完全行為能力，原告主張被繼承人

    陳永遠於此期間因罹患失智症而無移轉財產之意思能力等節

    ，既為被告所否認，依上說明，即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

    。　　

 2、原告雖提出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開具之診斷證明書影本

    乙紙（調字卷第29頁），其上記載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7年8

    月13日即經診斷罹患有失智症等語，然失智症尚有病情輕重

    起伏之差別，尚難逕以被繼承人陳永遠罹患有失智症乙節，

    遽認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8年9月、10月間申請印鑑證明並將

    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時，有何心神喪失、

    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達喪失意思能力程度之情形。又據本院

    檢附上開診斷證明書影本，函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關

    於被繼承人陳永遠是否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

    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據該院函覆略以：因病患最後一次就診為107年8月13日，當

    時主訴無法有效溝通，因後續沒有再回診，無法得知其症狀

    及疾病進展或是否進步退化之情形等語（訴字卷第207頁）

    。而無法有效溝通乙節，無非病患家屬主訴，且無法有效溝

    通，尚可能與長者聽力、喉部退化情形甚至個人口音有關，

    尚難謂被繼承人陳永遠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

    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之情形。況據證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伊為地政士，

    被繼承人陳永遠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贈與被告之登記事務係

    伊代為辦理，被繼承人陳永遠是外省人，伊有跟被繼承人陳

    永遠聊天，當時被繼承人陳永遠精神狀況OK，也沒有談話不

    正常或說不出來的現象，伊當時也不知道被繼承人陳永遠有

    失智症，失智症也有可能是輕微的，不一定是完全失智，伊

    不是醫生也不曉得，當時也沒有談到失智症的問題等語（訴

    字卷第185至188頁）。是綜核本件原告所提出證據，尚難證

    明被繼承人陳永遠於贈與系爭不動產予被告當時，係在無意

    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則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贈與系爭

    不動產予被告之債權行為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

    被告應塗銷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登記，並將系爭不動產

    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繼承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云

    云，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據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99,82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予被繼承

    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另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

    確認被繼承人陳永遠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

    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無效，另請求被告應塗銷前

    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

    被繼承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李崇文 

附表一：

編號 日期 金額 1 112年1月2日 10萬元 2 112年2月1日 6萬元 3 112年3月1日 6萬元 4 112年3月1日 4萬元 5 112年3月30日 50萬元 6 112年4月8日 6萬元 7 112年4月8日 19,000元 8 112年5月1日 37,000元 合計：876,000元   



附表二：

編號 日期 金額 1 112年1月27日 6萬元 2 112年1月27日 4萬元 3 112年1月28日 6萬元 4 112年1月28日 6萬元 5 112年1月29日 6萬元 6 112年1月29日 6萬元 7 112年1月30日 6萬元 8 112年1月30日 6萬元 9 112年1月31日 6萬元 10 112年1月31日 6萬元 11 112年2月1日 6萬元 12 112年2月1日 6萬元 13 112年2月2日 6萬元 14 112年2月2日 6萬元 15 112年5月1日 6萬元 16 112年5月1日 4萬元 17 112年7月24日 6萬元 18 112年7月24日 4萬元 19 112年8月27日 6萬元 20 112年8月27日 6萬元 21 112年8月27日 3萬元 22 112年8月28日 21萬元 23 112年9月1日 26,000元 合計：1,406,00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17號
原      告  陳玫君  


            陳采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志雄律師
追加原告    陳川曜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昱臻  
被      告  陳金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分別於民國112年5月28日、112年9月1日死亡，渠等生前共同育有長女即原告Ａ０３、次女即原告Ａ０４、三女即被告Ａ０８、長子即訴外人陳福明，因陳福明於106年間死亡，由其長子即追加原告Ａ０６、次子即追加原告Ａ０５代位繼承其應繼分，故兩造為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
(二)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7年8月13日經醫師診斷罹患失智症，被繼承人陳招治亦於112年7月1日經醫師診斷為中度失智，詎被告乘為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保管存摺、印鑑之機會，擅自於如附表一、二所示時間，自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所申設郵局帳戶內分別提領如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另被繼承人陳永遠自106年1月起，每月均會交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給被繼承人陳招治，被繼承人陳招治亦囑託被告Ａ０８幫忙存入前揭郵局帳戶，然被告Ａ０８均未存入，自106年1月起至112年5月被繼承人陳永遠死亡止，共計77萬元未存入。又被告Ａ０８代為收受Ａ０１（原告舅舅）給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繼承人之喪葬禮金51,000元，未返還給繼承人，此部分被告獲有不當利益，應返還全體繼承人。被告Ａ０８不當提領、未存入、收受之上開款項，扣除其代為支付被繼承人陳永遠之日常生活、就醫、喪葬等費用共計372,560元；支出被繼承人陳招治之日常生活、就醫、喪葬等費用共計430,618元後，被告Ａ０８仍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繼承人2,299,822元（計算式：876000+0000000+7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擇一判決被告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上開款項。
(三)又被繼承人陳永遠自107年起即失智，已如前述，詎被告竟利用被繼承人陳永遠欠缺正常意思表示能力之際，於108年9月8日與被繼承人陳永遠簽訂贈與契約，並於108年10月3日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建物（下稱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至被告名下。惟被繼承人陳永遠彼時對於不動產贈與等複雜事務已欠缺辨識其法律效果之能力，顯然不可能為贈與之意思表示，系爭法律行為並未成立。縱認系爭法律行為成立，陳永遠當時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亦屬無效。系爭法律行為既有前述不成立或無效事由，被告即未合法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系爭不動產仍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所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塗銷上開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四)聲明：
 1、被告應給付2,299,8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予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即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８、Ａ０６、Ａ０５公同共有。
 2、確認訴外人陳永遠與被告Ａ０８間系爭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均無效。
 3、被告Ａ０８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10月3日在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以贈與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
 4、被告Ａ０８應將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即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８、Ａ０６、Ａ０５公同共有。
二、被告則答辯略以：
(一)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全體繼承人2,299,822元部分：
 1、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生前均自行保管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被繼承人陳永遠死亡後，遺產沒有分割，其帳戶改由陳招治保管，於112年8月13日後，被繼承人陳招治才將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現金交由伊保管，但伊提領款項均係依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授權領取，如果不是父母同意，在112年8月13日之前伊無法領款，在112年8月13日之後，係被繼承人陳招治說這樣不用拿來拿去才將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交由伊保管，伊領款後也會告知被繼承人陳招治款項用途。
 2、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自106年1月起，每月會交給被繼承人陳招治1萬元云云，伊不知悉這件事，被繼承人陳招治亦未曾將此部分款項交由伊管理，此款項如何使用、是否存入郵局，均由被繼承人陳招治自行決定，與伊無關。
 3、喪葬禮金51,000元係被繼承人陳永遠過世後，伊舅舅Ａ０１包給伊母親即被繼承人陳招治的白包，禮金是被繼承人陳招治拿的，此部分事實伊不清楚。
 4、家裡的費用都是父母在出的錢，原告都認為不用花生活費，父親過世後所有的錢都是母親在管理，若需要家用，伊才會跟母親拿錢，母親出院之後才全部交給伊，其餘之前母親如何使用錢，伊不清楚。大家逢年過節出去吃飯都是父母出的錢，伊母親又很喜歡買電台的藥，自己會打電話叫電台送藥過來，這些原告都知道。
 5、父母死亡後伊連同母親身故之保險金20萬元均用於支付父親的醫療、喪葬、日常開銷共372,560元，另有支出委託他人祭拜父親的費用7,500元，並有支出母親之醫療、喪葬、日常開銷共計430,618元，其餘伊保管之父母帳戶內款項及現金，伊沒有據為己有的意思，本案確定後，全體繼承人可以來分割遺產。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生前贈與被告系爭不動產之法律行為無效部分：伊父親即被繼承人陳永遠只是耳朵重聽，頭腦很清楚，伊父親係依法將系爭不動產贈與伊，並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此贈與行為合法有效，請駁回原告之訴。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先後於112年5月28日、同年9月1日死亡，以兩造為其等全體繼承人等情，有原告所提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堪可採信。
(二)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全體繼承人2,299,822元部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另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
 2、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又「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侵害取得本應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正當性，亦即以侵害行為取得應歸屬他人權益內容之利益，而從法秩權益歸屬之價值判斷上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者，始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固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而應由受益人就其受益有「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之責。惟受損人仍應就受益人有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且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3、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乘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之機會，盜領如附表一、二所示金額云云，為被告所否認，辯稱：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一直是自行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逝世後，其帳戶改由被繼承人陳招治保管，直至112年8月13日，被繼承人陳招治才將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交付伊保管，伊一直係依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授權提領款項如前述，而原告未能就被告於112年8月13日前即已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乙節提出任何證據，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按代理權之授與並不以明示為限，如依本人之行為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授權之意思者，即生效力（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48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則被告既未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除非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交付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並告知提款卡密碼，被告當無提領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帳戶內款項之可能，而自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交付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並告知提款卡密碼之事實，應能間接推知其等有授權被告領款之意。又被告於112年8月13日後雖有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之事實，然其自斯時以後，僅提領附表二編號19至23所示款項合計386,000元，惟其主張其有為被繼承人陳招治支出醫療、喪葬、日常開銷共計430,618元乙節，為原告所自認（調字卷第15頁），已超過被告提領之款項，尚難認被告有何不法行為或受有何不當利益，是原告主張被告有盜領如附表一、二所示款項，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云云，尚非可採。
 4、又原告主張被告侵占被繼承人陳招治囑託存入郵局帳戶款項共77萬元、訴外人Ａ０１給付之喪葬禮金51,000元云云，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生前贈與被告系爭不動產之法律行為無效部分：　　
 1、按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及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此觀民法第13條第1項、第15條、第75條規定自明。上開規定旨在兼顧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全，即成年人如未受監護宣告，除有心神喪失、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達喪失意思能力程度之情形外，所為之法律行為自屬有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235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繼承人陳永遠為00年0月0日出生，112年5月28日死亡，其生前未受監護宣告乙節，除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稽外（調字卷第2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則其於108年9月6日申請系爭印鑑證明及同年10月3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移轉系爭不動產予被告時（見調字卷第101至111頁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6日所登記字第1140102189號函覆登記資料及同卷第117至177頁系爭不動產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應具有完全行為能力，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於此期間因罹患失智症而無移轉財產之意思能力等節，既為被告所否認，依上說明，即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　　
 2、原告雖提出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開具之診斷證明書影本乙紙（調字卷第29頁），其上記載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7年8月13日即經診斷罹患有失智症等語，然失智症尚有病情輕重起伏之差別，尚難逕以被繼承人陳永遠罹患有失智症乙節，遽認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8年9月、10月間申請印鑑證明並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時，有何心神喪失、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達喪失意思能力程度之情形。又據本院檢附上開診斷證明書影本，函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關於被繼承人陳永遠是否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據該院函覆略以：因病患最後一次就診為107年8月13日，當時主訴無法有效溝通，因後續沒有再回診，無法得知其症狀及疾病進展或是否進步退化之情形等語（訴字卷第207頁）。而無法有效溝通乙節，無非病患家屬主訴，且無法有效溝通，尚可能與長者聽力、喉部退化情形甚至個人口音有關，尚難謂被繼承人陳永遠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之情形。況據證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伊為地政士，被繼承人陳永遠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贈與被告之登記事務係伊代為辦理，被繼承人陳永遠是外省人，伊有跟被繼承人陳永遠聊天，當時被繼承人陳永遠精神狀況OK，也沒有談話不正常或說不出來的現象，伊當時也不知道被繼承人陳永遠有失智症，失智症也有可能是輕微的，不一定是完全失智，伊不是醫生也不曉得，當時也沒有談到失智症的問題等語（訴字卷第185至188頁）。是綜核本件原告所提出證據，尚難證明被繼承人陳永遠於贈與系爭不動產予被告當時，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則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贈與系爭不動產予被告之債權行為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被告應塗銷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登記，並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繼承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云云，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據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99,82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予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確認被繼承人陳永遠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無效，另請求被告應塗銷前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繼承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李崇文 
附表一：
		編號

		日期

		金額



		1

		112年1月2日

		10萬元



		2

		112年2月1日

		6萬元



		3

		112年3月1日

		6萬元



		4

		112年3月1日

		4萬元



		5

		112年3月30日

		50萬元



		6

		112年4月8日

		6萬元



		7

		112年4月8日

		19,000元



		8

		112年5月1日

		37,000元



		合計：876,000元

		


		










附表二：
		編號

		日期

		金額



		1

		112年1月27日

		6萬元



		2

		112年1月27日

		4萬元



		3

		112年1月28日

		6萬元



		4

		112年1月28日

		6萬元



		5

		112年1月29日

		6萬元



		6

		112年1月29日

		6萬元



		7

		112年1月30日

		6萬元



		8

		112年1月30日

		6萬元



		9

		112年1月31日

		6萬元



		10

		112年1月31日

		6萬元



		11

		112年2月1日

		6萬元



		12

		112年2月1日

		6萬元



		13

		112年2月2日

		6萬元



		14

		112年2月2日

		6萬元



		15

		112年5月1日

		6萬元



		16

		112年5月1日

		4萬元



		17

		112年7月24日

		6萬元



		18

		112年7月24日

		4萬元



		19

		112年8月27日

		6萬元



		20

		112年8月27日

		6萬元



		21

		112年8月27日

		3萬元



		22

		112年8月28日

		21萬元



		23

		112年9月1日

		26,000元



		合計：1,406,00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17號

原      告  陳玫君  



            陳采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志雄律師

追加原告    陳川曜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昱臻  

被      告  陳金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分別於民國112年5月28日、112年9月1日死亡，渠等生前共同育有長女即原告Ａ０３、次女即原告Ａ０４、三女即被告Ａ０８、長子即訴外人陳福明，因陳福明於106年間死亡，由其長子即追加原告Ａ０６、次子即追加原告Ａ０５代位繼承其應繼分，故兩造為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

(二)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7年8月13日經醫師診斷罹患失智症，被繼承人陳招治亦於112年7月1日經醫師診斷為中度失智，詎被告乘為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保管存摺、印鑑之機會，擅自於如附表一、二所示時間，自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所申設郵局帳戶內分別提領如附表一、二所示款項。另被繼承人陳永遠自106年1月起，每月均會交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給被繼承人陳招治，被繼承人陳招治亦囑託被告Ａ０８幫忙存入前揭郵局帳戶，然被告Ａ０８均未存入，自106年1月起至112年5月被繼承人陳永遠死亡止，共計77萬元未存入。又被告Ａ０８代為收受Ａ０１（原告舅舅）給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繼承人之喪葬禮金51,000元，未返還給繼承人，此部分被告獲有不當利益，應返還全體繼承人。被告Ａ０８不當提領、未存入、收受之上開款項，扣除其代為支付被繼承人陳永遠之日常生活、就醫、喪葬等費用共計372,560元；支出被繼承人陳招治之日常生活、就醫、喪葬等費用共計430,618元後，被告Ａ０８仍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繼承人2,299,822元（計算式：876000+0000000+7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擇一判決被告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上開款項。

(三)又被繼承人陳永遠自107年起即失智，已如前述，詎被告竟利用被繼承人陳永遠欠缺正常意思表示能力之際，於108年9月8日與被繼承人陳永遠簽訂贈與契約，並於108年10月3日將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建物（下稱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至被告名下。惟被繼承人陳永遠彼時對於不動產贈與等複雜事務已欠缺辨識其法律效果之能力，顯然不可能為贈與之意思表示，系爭法律行為並未成立。縱認系爭法律行為成立，陳永遠當時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亦屬無效。系爭法律行為既有前述不成立或無效事由，被告即未合法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系爭不動產仍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所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塗銷上開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四)聲明：

 1、被告應給付2,299,8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予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即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８、Ａ０６、Ａ０５公同共有。

 2、確認訴外人陳永遠與被告Ａ０８間系爭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均無效。

 3、被告Ａ０８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10月3日在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以贈與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

 4、被告Ａ０８應將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全體繼承人即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８、Ａ０６、Ａ０５公同共有。

二、被告則答辯略以：

(一)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全體繼承人2,299,822元部分：

 1、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生前均自行保管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被繼承人陳永遠死亡後，遺產沒有分割，其帳戶改由陳招治保管，於112年8月13日後，被繼承人陳招治才將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現金交由伊保管，但伊提領款項均係依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授權領取，如果不是父母同意，在112年8月13日之前伊無法領款，在112年8月13日之後，係被繼承人陳招治說這樣不用拿來拿去才將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交由伊保管，伊領款後也會告知被繼承人陳招治款項用途。

 2、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自106年1月起，每月會交給被繼承人陳招治1萬元云云，伊不知悉這件事，被繼承人陳招治亦未曾將此部分款項交由伊管理，此款項如何使用、是否存入郵局，均由被繼承人陳招治自行決定，與伊無關。

 3、喪葬禮金51,000元係被繼承人陳永遠過世後，伊舅舅Ａ０１包給伊母親即被繼承人陳招治的白包，禮金是被繼承人陳招治拿的，此部分事實伊不清楚。

 4、家裡的費用都是父母在出的錢，原告都認為不用花生活費，父親過世後所有的錢都是母親在管理，若需要家用，伊才會跟母親拿錢，母親出院之後才全部交給伊，其餘之前母親如何使用錢，伊不清楚。大家逢年過節出去吃飯都是父母出的錢，伊母親又很喜歡買電台的藥，自己會打電話叫電台送藥過來，這些原告都知道。

 5、父母死亡後伊連同母親身故之保險金20萬元均用於支付父親的醫療、喪葬、日常開銷共372,560元，另有支出委託他人祭拜父親的費用7,500元，並有支出母親之醫療、喪葬、日常開銷共計430,618元，其餘伊保管之父母帳戶內款項及現金，伊沒有據為己有的意思，本案確定後，全體繼承人可以來分割遺產。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生前贈與被告系爭不動產之法律行為無效部分：伊父親即被繼承人陳永遠只是耳朵重聽，頭腦很清楚，伊父親係依法將系爭不動產贈與伊，並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此贈與行為合法有效，請駁回原告之訴。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先後於112年5月28日、同年9月1日死亡，以兩造為其等全體繼承人等情，有原告所提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堪可採信。

(二)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全體繼承人2,299,822元部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另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

 2、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又「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侵害取得本應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缺正當性，亦即以侵害行為取得應歸屬他人權益內容之利益，而從法秩權益歸屬之價值判斷上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者，始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固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而應由受益人就其受益有「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之責。惟受損人仍應就受益人有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且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3、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乘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之機會，盜領如附表一、二所示金額云云，為被告所否認，辯稱：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一直是自行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逝世後，其帳戶改由被繼承人陳招治保管，直至112年8月13日，被繼承人陳招治才將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交付伊保管，伊一直係依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授權提領款項如前述，而原告未能就被告於112年8月13日前即已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乙節提出任何證據，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按代理權之授與並不以明示為限，如依本人之行為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授權之意思者，即生效力（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48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則被告既未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除非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交付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並告知提款卡密碼，被告當無提領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帳戶內款項之可能，而自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交付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並告知提款卡密碼之事實，應能間接推知其等有授權被告領款之意。又被告於112年8月13日後雖有保管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之事實，然其自斯時以後，僅提領附表二編號19至23所示款項合計386,000元，惟其主張其有為被繼承人陳招治支出醫療、喪葬、日常開銷共計430,618元乙節，為原告所自認（調字卷第15頁），已超過被告提領之款項，尚難認被告有何不法行為或受有何不當利益，是原告主張被告有盜領如附表一、二所示款項，應返還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云云，尚非可採。

 4、又原告主張被告侵占被繼承人陳招治囑託存入郵局帳戶款項共77萬元、訴外人Ａ０１給付之喪葬禮金51,000元云云，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生前贈與被告系爭不動產之法律行為無效部分：　　

 1、按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及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此觀民法第13條第1項、第15條、第75條規定自明。上開規定旨在兼顧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全，即成年人如未受監護宣告，除有心神喪失、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達喪失意思能力程度之情形外，所為之法律行為自屬有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235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繼承人陳永遠為00年0月0日出生，112年5月28日死亡，其生前未受監護宣告乙節，除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稽外（調字卷第2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則其於108年9月6日申請系爭印鑑證明及同年10月3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移轉系爭不動產予被告時（見調字卷第101至111頁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6日所登記字第1140102189號函覆登記資料及同卷第117至177頁系爭不動產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應具有完全行為能力，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於此期間因罹患失智症而無移轉財產之意思能力等節，既為被告所否認，依上說明，即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　　

 2、原告雖提出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開具之診斷證明書影本乙紙（調字卷第29頁），其上記載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7年8月13日即經診斷罹患有失智症等語，然失智症尚有病情輕重起伏之差別，尚難逕以被繼承人陳永遠罹患有失智症乙節，遽認被繼承人陳永遠於108年9月、10月間申請印鑑證明並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時，有何心神喪失、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達喪失意思能力程度之情形。又據本院檢附上開診斷證明書影本，函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關於被繼承人陳永遠是否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據該院函覆略以：因病患最後一次就診為107年8月13日，當時主訴無法有效溝通，因後續沒有再回診，無法得知其症狀及疾病進展或是否進步退化之情形等語（訴字卷第207頁）。而無法有效溝通乙節，無非病患家屬主訴，且無法有效溝通，尚可能與長者聽力、喉部退化情形甚至個人口音有關，尚難謂被繼承人陳永遠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之情形。況據證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伊為地政士，被繼承人陳永遠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贈與被告之登記事務係伊代為辦理，被繼承人陳永遠是外省人，伊有跟被繼承人陳永遠聊天，當時被繼承人陳永遠精神狀況OK，也沒有談話不正常或說不出來的現象，伊當時也不知道被繼承人陳永遠有失智症，失智症也有可能是輕微的，不一定是完全失智，伊不是醫生也不曉得，當時也沒有談到失智症的問題等語（訴字卷第185至188頁）。是綜核本件原告所提出證據，尚難證明被繼承人陳永遠於贈與系爭不動產予被告當時，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則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陳永遠贈與系爭不動產予被告之債權行為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被告應塗銷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登記，並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繼承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云云，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據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99,82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予被繼承人陳永遠、陳招治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確認被繼承人陳永遠與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無效，另請求被告應塗銷前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被繼承人陳永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李崇文 

附表一：

編號 日期 金額 1 112年1月2日 10萬元 2 112年2月1日 6萬元 3 112年3月1日 6萬元 4 112年3月1日 4萬元 5 112年3月30日 50萬元 6 112年4月8日 6萬元 7 112年4月8日 19,000元 8 112年5月1日 37,000元 合計：876,000元   



附表二：

編號 日期 金額 1 112年1月27日 6萬元 2 112年1月27日 4萬元 3 112年1月28日 6萬元 4 112年1月28日 6萬元 5 112年1月29日 6萬元 6 112年1月29日 6萬元 7 112年1月30日 6萬元 8 112年1月30日 6萬元 9 112年1月31日 6萬元 10 112年1月31日 6萬元 11 112年2月1日 6萬元 12 112年2月1日 6萬元 13 112年2月2日 6萬元 14 112年2月2日 6萬元 15 112年5月1日 6萬元 16 112年5月1日 4萬元 17 112年7月24日 6萬元 18 112年7月24日 4萬元 19 112年8月27日 6萬元 20 112年8月27日 6萬元 21 112年8月27日 3萬元 22 112年8月28日 21萬元 23 112年9月1日 26,000元 合計：1,406,000元   

　　　　　　　　　　 



